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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７５

证券简称：科学城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３

南方科学城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新增股份变动报告及上市公告书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本次新增发行股份数量为

４６２

，

６４４

，

０４４

股，均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发行价格为

５．００

元

／

股，上

市日期为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４

日，上市地点为深圳证券交易所。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总股本为

１

，

０８５

，

５６９

，

７４１

股。

一、释义

在本公告中，除非文义载明，以下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本公司

／

上市公司

／

公司

／

科学城 指

南方科学城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

深圳证券交易交易所上市公司

，

股

票代码

０００９７５

中国银泰 指 中国银泰投资有限公司

，

为科学城之控股股东

银泰酒店公司 指 北京银泰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

为科学城之全资子公司

北京柏悦酒店 指 北京银泰置业有限公司北京柏悦酒店分公司

玉龙矿业 指 内蒙古玉龙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拟购买资产 指 玉龙矿业

６９．４６８５％

股权

拟出售资产

／

拟置出资产 指 北京银泰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

募集配套资金 指 科学城以发行股份向中国银泰募集配套资金

交易标的

／

标的资产 指 玉龙矿业

６９．４６８５％

股权及银泰酒店公司

１００％

股权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

本次交易 指

科学城出售银泰酒店公司

、

向特定对象以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并向中国银泰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本次发行 指

科学城以发行股份为部分对价购买拟购买资产

，

以及向中国银泰

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

重组协议

》

指

《

南方科学城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

中国银泰投资有限公司

、

侯仁峰

、

王水

、

李红磊关于南方科学城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协

议

》

《

利润补偿协议

》

指

《

南方科学城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与侯仁峰

、

王水

、

李红磊关于南方

科学城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之利润补偿协议

》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独立财务顾问

／

国都证券 指 国都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康达所 指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

中联评估 指 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

天健兴业 指 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中喜会计师 指 中喜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

公司法

》

指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

证券法

》

指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

重组办法

》

指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

《

上市规则

》

指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重组报告书 指

《

南方科学城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及现金和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

本公告 指

《

南方科学城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新增股份变动报告及上市公告书

》

元 指 人民币元

二、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南方科学城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Ｃｉｔ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ｕｂｌｉｃ Ｃｏ．

，

Ｌｔｄ．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９７５

股票简称：科学城

成立日期：

１９９９

年

５

月

２０

日

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法定代表人：杨海飞

董事会秘书：刘黎明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８５１７１７７０

注册地址：广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科学城彩频路

１１

号

Ａ５０１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

２

号银泰中心

Ｃ

座

２１

层

０３

单元

注册资本：

６２２

，

９２５

，

６９７．００

元

目前本公司的经营范围是：对高新技术产业项目、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环保建设项目进行投资及

经营管理（不含金融业务及其他法律法规规定须前置许可或审批的项目），企业资产重组及收购兼并咨询

服务，水力发电，供电设施设备的维修、调试，房地产开发（按资质等级证书承接业务），金属冶炼（国家有

专项管理规定的品种除外）、销售仪器仪表、五金、交电、普通机械、机电设备、汽车零部件、摩托车及零部

件、电子产品、金属材料（不含稀贵金属）、针纺织品、化工原料及产品（不含化学危险品）、建筑材料、涂料；

货物进出口贸易（法律法规禁止的项目除外，法律法规限制的项目取得许可后方可从事经营）。

三、本次新增股份发行情况

（一）本次新增股份发行类型

本次新增股份发行类型为非公开发行股票。

（二）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科学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所履行的相关程序如下：

１

、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５

日，中国银泰召开股东会，审议通过了以现金购买银泰酒店公司

１００％

股权，以及以现

金购买科学城定向增发股份的议案；

２

、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６

日，科学城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南方科学城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重大

资产出售及现金和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以及与本次交易相关

的各项议案。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审核了本次交易相关文件，对本次交易事项进行书面认

可，同意提交科学城董事会审议，并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发表了独立董事意见；

３

、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６

日，科学城与中国银泰、侯仁峰、王水、李红磊签署了《重组协议》及《利润补偿协议》；

４

、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１

日， 科学城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重组报告书及与本次重大资产重

组相关的各项议案，关联股东进行了回避表决；

５

、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经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

２０１２

年第

３６

次会议审议，科学城本

次重大资产重组获有条件通过；

６

、为履行其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中关于代为偿还银泰酒店公司借款的承诺，中国银泰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协助银泰酒店公司向科学城偿还了人民币

５．９５

亿元借款；

７

、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科学城收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南方科学城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及向侯仁峰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２

］

１７４０

号），核准科学城本次重

大资产重组。

８

、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４

日，中国银泰向科学城支付了银泰酒店公司的股权转让款，金额共计人民币

４８

，

３２２

万

元。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６

日，经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银泰酒店公司股东由科学城变更为中国银泰，并换发

了新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９

、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６

日，中国银泰将人民币

２５

，

０００

万元支付至科学城在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和平门

支行开设的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募集配套资金专用账户中（账号为

１０２６４００００００６７２８９６

）。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５

日，

科学城与募集资金专户之开户行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和平门支行、本次重组独立财务顾问国都证

券有限责任公司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１０

、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１

日，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工商行政管理局出具《备案通知书》（（锡盟）登记内备

字［

２０１３

］第

００１

号），同意备案玉龙矿业章程及章程修正案。 玉龙矿业原股东侯仁峰、王水、李红磊合计持

有的玉龙矿业

６９．４６８５％

股份已变更登记至科学城名下。

１１

、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５

日，科学城已就本次增发股份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交相

关登记材料。经确认，本次增发股份将于该批股份上市日的前一交易日日终登记到账，并正式列入上市公

司的股东名册；

１２

、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１

日，科学城向王水支付了玉龙矿业股权转让对价中现金对价部分，金额共计人民币

２２９

，

４５０

，

２１０

元。

（三）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１

、发行股份的价格以及定价原则

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的股

票交易均价为

４．９９０

元

／

股。 经科学城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发行价格为

５．００

元

／

股。

根据科学城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方案，科学城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０．１５

元（含税），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７

日，除息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８

日。 据此，科学城本次发行底价调整

为

４．９７５

元

／

股，最终发行价格仍然确定为

５．００

元

／

股并已经科学城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本

次发行属于锁价发行。

２

、发行股份的种类和面值

发行股票种类为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１．００

元。

３

、发行股份的数量及占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

本次交易中，科学城以现金及向侯仁峰、王水、李红磊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其合计持有的玉龙矿业

６９．４６８５％

股份，其中使用发行股份方式购买其合计持有的玉龙矿业

６２．５１６１％

股份；同时向中国银泰发行

５

，

０００

万股股份，用于募集配套资金。 发行股份的数量如下：

发行对象 发行数量

（

股

）

占本次发行比例

占发行后总股本比

例

用途

侯仁峰

１９７

，

９８７

，

７６９ ４２．７９％ １８．２４％

支付玉龙矿业

６９．４６８５％

股权转让对价中一部分

王水

198,018,132 42.80% 18.24%

李红磊

16,638,143 3.60% 1.53%

中国银泰

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８１％ ４．６１％

募集配套融资

合计

４６２

，

６４４

，

０４４ １００．００％ ４２．６２％

４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本次交易的发行对象为侯仁峰、王水、李红磊与中国银泰。 侯仁峰、王水与李红磊分别以其持有的玉

龙矿业

２９．９９５４％

、

３０％

、

２．５２０７％

股份认购科学城新增发行的股份， 中国银泰以现金认购科学城新增发行

的股份。

５

、锁定期安排

根据自然人侯仁峰、自然人王水与自然人李红磊出具的承诺函，自然人侯仁峰、自然人王水与自然人

李红磊承诺其所取得的科学城股份自本次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得转让，之后按中国证监

会及深交所的有关规定执行，但发生《利润补偿协议》所约定的情形除外。

同时，为了保持中国银泰第一大股东的地位，维持上市公司经营持续性和稳定性，中国银泰已承诺：

在本次重组完成后的三年内，不处置上市公司股份；中国银泰因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所认购的科学城股份，

自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

９６

个月之内不转让。

６

、上市地点

本次交易中新增发行的股份将在深交所上市。

７

、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归属

本次发行完成后，科学城于本次发行前滚存的未分配利润将由公司新老股东按照发行后的股份比例

共享。

（四）资产过户和债权、债务转移情况

１

、拟购买资产的股权过户情况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１

日，玉龙矿业取得了主管的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工商行政管理局所出具的《备案通

知书》（（锡盟）登记内备字［

２０１３

］第

００１

号），同意玉龙矿业就章程变更进行备案。 根据经内蒙古自治区锡

林郭勒盟工商行政管理局备案的玉龙矿业章程、章程修正案及玉龙矿业股东名录，原股东侯仁峰、王水、

李红磊所合计持有的玉龙矿业

６９．４６８５％

股份已变更登记至科学城名下。

２

、拟出售资产的股权过户情况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４

日，中国银泰向科学城支付了银泰酒店公司的股权转让款，金额共计人民币

４８

，

３２２

万元。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０

日，银泰酒店公司向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提交了股权变更登记申请文件，并取得了北

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的受理通知书。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６

日，经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银泰酒店公司股东由科学城变更为中国银泰，

并换发了新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３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配套资金到位情况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４

日，科学城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设立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并签

订三方监管协议》的议案。 科学城随后于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和平门支行开设了本次重组配套资

金的专用账户。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６

日，中国银泰将人民币

２５

，

０００

万元支付之该募集资金专户中，足额缴纳了本重组之配套

资金。

４

、相关债权债务处理情况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交易标的均为股权，因此不涉及相关债权债务处理问题。

（五）会计师事务所的验资情况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１

日，中喜会计师出具了《验资报告》（中喜验字（

２０１３

）第

０２００１

号）。经中喜会计师审验，截

至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１

日，公司已实际收到侯仁峰、王水、李红磊以其持有的玉龙矿业股权作价出资缴纳的新增

注册资本（股本）人民币

４１２

，

６４４

，

０４４．００

元，上述股权已过户至本公司名下；收到中国银泰以货币资金方

式出资缴纳的新增注册资本（股本）人民币

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溢缴款按《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计入

资本公积。

（六）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设立和三方监管协议签署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保护投资者的权益，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４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公司设立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并签订三方监管协议》的议案。随后公司已在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北京和平门支行开立了本次重组募集配套资金专用账户，账号为

１０２６４００００００６７２８９６

。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６

日，

中国银泰已将本次重组配套资金转入该专用账户中，金额共计人民币

２５

，

０００

万元，本次配套资金已全部

到账。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５

日，科学城与募集资金专户之开户行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和平门支行、独立财务

顾问国都证券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七）新增股份登记托管情况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５

日， 科学城已就本次增发股份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交相关

登记材料。经确认，本次增发股份将于该批股份上市日的前一交易日日终登记到账，并正式列入上市公司

的股东名册。

（八）控股股东履行认购股份承诺情况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过程中，中国银泰承诺按照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方案认购科学城发行的不超过

５

，

０００

万股股份。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６

日，中国银泰已将人民币

２５

，

０００

万元支付至科学城在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和平门

支行开设的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募集配套资金专用账户中（账号为

１０２６４００００００６７２８９６

），用于认购科学城

新增发行的

５

，

０００

万股股份。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中国银泰已完全履行了上述承诺。

（九）本次发行对象的基本情况

本次发行对象包括中国银泰、侯仁峰、王水及李红磊，其基本情况如下：

１

、中国银泰之基本情况

①

公司名称：中国银泰投资有限公司

②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③

法定代表人：沈国军

④

注册资本：人民币叁亿元整

⑤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

２

号院

３

号楼

６

层

６０３

⑥

经营范围：资产托管、重组与经营；农、林、牧、渔业的投资开发与经营；高新技术产业投资开发与经

营；卫生用品、劳保用品的研制、销售；商业百货零售业的投资与经营。

２

、侯仁峰之基本情况

姓名：侯仁峰

性别：男

国籍：中国

住所及通讯地址：内蒙古赤峰市松山区木兰街路南

＊＊＊＊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否

３

、王水之基本情况

姓名：王水

性别：男

国籍：中国

住所及通讯地址：内蒙古赤峰市翁牛特旗

＊＊＊＊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否

４

、李红磊之基本情况

姓名：李红磊

性别：男

国籍：中国

住所及通讯地址：辽宁省锦州市凌河区

＊＊＊＊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否

（十）关联关系及关联交易情况

１

、本次发行对象与上市公司之间的关联关系

本次发行前，中国银泰直接持有本公司

２１４

，

７１９

，

８９６

股股份，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３４．４７％

，为本公司控

股股东；侯仁峰、王水、李红磊并未直接或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

本次发行完成后， 中国银泰将持有本公司

２６４

，

７１９

，

８９６

股股份， 占本公司本次交易完成后总股本的

２４．３９％

，仍为本公司之控股股东；侯仁峰将持有本公司

１９７

，

９８７

，

７６９

股股份，占本公司本次交易完成后总

股本的

１８．２４％

；王水将持有本公司

１９８

，

０１８

，

１３２

股股份，占本公司本次交易完成后总股本的

１８．２４％

；李红

磊将持有本公司

１６

，

６３８

，

１４３

股股份，占本公司本次交易完成后总股本的

１．５３％

。

２

、本次发行对象之间的关联关系

中国银泰、侯仁峰、王水、李红磊之间互不存在关联关系。

侯仁峰、王水、李红磊目前同为玉龙矿业股东，合计持有玉龙矿业

６９．４６８５％

股份，三人之间并不存在

通过协议或其他安排，在玉龙矿业的生产经营和股份收益等方面形成一致行动关系的情形。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侯仁峰除持有玉龙矿业

２９．９９５４％

的股份外，未持有其他企业股份或股权；王

水除持有玉龙矿业

３６．９５２４％

的股份外，尚持有海南信得

８０％

的股权、新鑫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５４％

的股权；

李红磊除持有玉龙矿业

２．５２０７％

的股份外，尚持有海南信得

１８％

的股权、锦州恒泰投资有限公司

４３％

的股

权、锦州信泰投资有限公司

４９％

的股权。 除玉龙矿业之外并不存在三人以直接或间接方式共同投资于其

他企业的情形，亦不存在其他合伙、合作、联营等其他经济利益关系。侯仁峰、王水、李红磊及各自控股、参

股公司之间不存在业务往来、资金往来等关联关系，所从事的业务之间并无关联，不存在业务往来的情

况，亦不存在资金往来的情况。

除玉龙矿业之外，三人并不存在以直接或间接方式共同投资于其他企业的情形，亦不存在其他合伙、

合作、联营等其他经济利益关系。 同时，侯仁峰、王水及李红磊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６

日出具承诺函，承诺三人

之间不存在通过协议或其他安排， 在玉龙矿业的生产经营和股份收益等方面形成一致行动关系的情形；

亦不存在通过协议或其他安排，共同扩大将来其所能支配的科学城股份表决权数量的行为或事实。

因此，侯仁峰、王水、李红磊不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将来亦不会基于其所持有的科学城股

份谋求一致行动关系，不存在《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八十三条所规定的一致行动情形。

３

、发行对象与上市公司的关联交易情况

本次发行前，发行对象侯仁峰、王水、李红磊与本公司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亦未与本公司发生交易。

发行对象中国银泰为本公司之控股股东，因此本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构成关联交易，已经本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及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十一）独立财务顾问及法律顾问关于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实施过程的结论性意见

１

、独立财务顾问的结论性意见

国都证券为科学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之独立财务顾问，其结论性意见如下：

“

１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实施过程履行了法定的决策、审批、核准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重

组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２

、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科学城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

了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３

、相关后续事项的履行不存在实质性障碍，对科学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不构成重大法律风险；

４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重组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科学城具备非公开发行

股票及相关股份上市的基本条件，同意推荐科学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

２

、法律顾问的结论性意见

康达所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之法律顾问，其结论性意见如下：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已获得重组各方适格权力机构及相关有权监管机关的有效

批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实施过程中，重组各方均已经或正在按照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中签署的相关协议

的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相关实施情况符合《公司法》、《证券法》、《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

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协议和承诺均正在履行中；相关

后续事项的履行不存在实质性障碍，对科学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不构成重大法律风险。 ”

四、本次新增股份上市情况

（一）本次新增股份发行结果

本次新增股份发行数量为

４６２

，

６４４

，

０４４

股，如下：

发行对象 发行数量

（

股

）

占本次发行比例 限售期

中国银泰

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８１％

自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

９６

个月

侯仁峰

１９７

，

９８７

，

７６９ ４２．７９％

自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

王水

１９８

，

０１８

，

１３２ ４２．８０％

自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

李红磊

１６

，

６３８

，

１４３ ３．６０％

自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

合计

４６２

，

６４４

，

０４４ １００．００％

（二）新增股份上市批准情况

公司本次新增股份上市已获得深交所的批准。

（三）新增股份的证券简称、证券代码和上市地点

证券简称：科学城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７５

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四）新增股份的上市时间

本次新增股份的上市日期为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４

日。

（五）新增股份的限售安排

根据自然人侯仁峰、自然人王水与自然人李红磊出具的承诺函，自然人侯仁峰、自然人王水与自然人

李红磊承诺其所取得的科学城股份自本次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得转让，之后按中国证监

会及深交所的有关规定执行，但发生《利润补偿协议》所约定的情形除外。

同时，为了保持中国银泰第一大股东的地位，维持上市公司经营持续性和稳定性，中国银泰已承诺：

在本次重组完成后的三年内，不处置上市公司股份；中国银泰因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所认购的科学城股份，

自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

９６

个月之内不转让。

五、本次股份变动情况及其影响

（一）本次新增股份发行对公司股本结构的影响

本次新增股份发行前，科学城股本总额为

６２２

，

９２５

，

６９７

股，均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本次发行对公司

股本结构的影响如下：

类别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数量

（

股

）

比例 数量

（

股

）

比例

一

、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 － ４６２

，

６４４

，

０４４ ４２．６２％

其中

：

境内非国有法人持股

－ － 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４．６１％

境内自然人持股

－ － ４１２

，

６４４

，

０４４ ３８．０１％

二

、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６２２

，

９２５

，

６９７ １００．００％ ６２２

，

９２５

，

６９７ ５７．３８％

三

、

股份总数

６２２

，

９２５

，

６９７ １００．００％ １

，

０８５

，

５６９

，

７４１ １００．００％

（二）本次新增股份登记前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本次新增股份登记前，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前十大股东及其持股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

股

）

持股比例

中国银泰投资有限公司

２１４

，

７１９

，

８９６ ３４．４７％

广州凯得控股有限公司

２６

，

６６０

，

１７７ ４．２８％

韩学高

２１

，

８２７

，

４００ ３．５０％

阮京虹

５

，

７７０

，

１５０ ０．９３％

重庆新禹投资

（

集团

）

有限公司

５

，

２１０

，

３０８ ０．８４％

吴英平

４

，

２２４

，

５２０ ０．６８％

张小娟

３

，

８３９

，

９００ ０．６２％

中海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

保证金

１

号

３

，

３３１

，

４１４ ０．５３％

三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２

，

６８５

，

６４１ ０．４３％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２

，

４５８

，

９６１ ０．３９％

合计

２９０

，

７２８

，

３６７ ４６．６７％

新增股份登记到账后，公司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

股

）

持股比例

中国银泰投资有限公司

２６４

，

７１９

，

８９６ ２４．３９％

王水

１９８

，

０８

，

１３２ １８．２４％

侯仁峰

１９７

，

９８７

，

７６９ １８．２４％

广州凯得控股有限公司

２６

，

６６０

，

１７７ ２．４６％

韩学高

２１

，

８２７

，

４００ ２．０１％

李红磊

１６

，

６３８

，

１４３ １．５３％

阮京虹

５

，

７７０

，

１５０ ０．５３％

重庆新禹投资

（

集团

）

有限公司

５

，

２１０

，

３０８ ０．４８％

中海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

保证金

１

号

４

，

２８６

，

２４５ ０．３９％

吴英平

３

，

７９０

，

０００ ０．３５％

（三）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股份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股未发生变化。

（四）股份变动对公司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

以上市公司经审计

２０１１

年及未经审计的

２０１２

年上半年财务数据，以及本次重组中编制的

２０１１

年度及

２０１２

年上半年备考合并财务数据为基础，本次发行前后股本全面摊薄计算的最近一年和最近一期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收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情况如下表： 单位：元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１－６

月份

２０１１

年度

发行前 发行后 发行前 发行后

每股收益

０．０１３７ ０．０１１ ０．０４８ ０．２４５

每股净资产

１．５ ３．６５ １．５１ ３．６４

注

１

：发行后每股收益计算公式：以本次发行后股本全面摊薄计算，分子为考虑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于

期初完成假设下， 上市公司备考合并财务报表中

２０１２

年

１－６

月份或

２０１１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

润， 分母对应为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或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股本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所发行

４６２

，

６４４

，

０４４

股之和，即

１

，

０８５

，

５６９

，

７４１

股。

注

２

：发行后每股净资产计算公式：以本次发行后股本全面摊薄计算，分子为考虑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于期初完成假设下， 上市公司备考合并财务报表中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或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分母与发行后每股收益的分母计算公式相同。

六、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根据上市公司财务报告和上市公司备考财务报告的审计报告（中喜专审字［

２０１２

］第

０４６６

号），交易前

后上市公司主要财务状况和指标比较如下：

（一）财务状况分析

以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的上市公司资产负债情况、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的上市公司备考资产负债情况

进行比较，本次交易对科学城财务状况的影响如下：

项目 交易完成后 交易前 交易前后增减

交易前后变动比

例

总资产

（

万元

）

５３４

，

０４６．９１ １２１

，

３２１．２１ ４１２

，

７２５．７１ ３４０．１９％

总负债

（

万元

）

８

，

９４７．４１ ２２

，

６８５．９６ －１３

，

７３８．５６ －６０．５６％

所有者权益

（

万元

）

５２５

，

０９９．５１ ９８

，

６３５．２４ ４２６

，

４６４．２７ ４３２．３６％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的权益

（

万元

）

３９６

，

０１７．４１ ９８

，

６３５．２４ ２９７

，

３８２．１７ ３０１．５０％

每股净资产

（

元

）

３．６４ １．５８ ２．０６ １２９．８８％

资产负债率

（

％

）

１．６８％ １８．７０％ －１７．０２％ －９１．０４％

假设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于报告期初已经完成，以上市公司备考合并财务报表的角度分析，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０６

月

３０

日， 公司的资产总额由本次交易前的

１２１

，

３２１．２１

万元增加至

５３４

，

０４６．９１

万元， 资产总额增加了

４１２

，

７２５．７１

万元，增长幅度为

３４０．１９％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权益由本次交易前的

９８

，

６３５．２４

万元增加至

３９６

，

０１７．４１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权益增加了

２９７

，

３８２．１７

万元，增长幅度为

３０１．５０％

；每股净资产由

本次交易前的

１．５８

元增加至

３．６４

元，增长幅度为

１２９．８８％

。 交易完成后公司资产规模大幅上升，每股净资

产大幅提高，公司抗风险能力显著增强。

１

、本次交易前后的资产构成比较

项目

交易完成后 交易前 交易前后比较

金额

（

万元

）

比例 金额

（

万元

）

比例 金额

（

万元

）

比例

流动资产

２２４，３７７．２４ ４２．０１％ ４０，２８７．８２ ３３．２１％ １８４，０８９．４２ ８．８０％

其中

：

货币资金

２１４，２６４．４５ ４０．１２％ ３８，３７４．７１ ３１．６３％ １７５，８８９．７４ ８．４９％

非流动资产

３０９，６６９．６７ ５７．９９％ ８１，０３３．３８ ６６．７９％ ２２８，６３６．２９ －８．８０％

总资产

５３４，０４６．９１ １００．００％ １２１，３２１．２１ １００．００％ ４１２，７２５．７０ ３４０．１９％

本次交易完成后，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０６

月

３０

日，公司流动资产占总资产的比例由

３３．２１％

提高至

４２．０１％

，其

中货币资金占总资产的比例由

３１．６３％

提高至

４０．１２％

； 非流动资产占总资产的比例由

６６．７９％

下降为

５７．９９％

。 流动资产、货币资金占资产总额的比重有所上升，提高了公司的流动性。

２

、本次交易前后的负债结构比较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

交易完成后 交易前 交易前后比较

金额

（

万元

）

比例 金额

（

万元

）

比例 金额

（

万元

）

比例

流动负债

８，５１７．３１ ９５．１９％ ２２，６８５．９６ １００．００％ －１４，１６８．６５ －４．８１％

其中

：

短期借款

－ － － － － ０．００％

应付账款

６５０．８１ ７．２７％ １，００４．５９ ４．４３％ －３５３．７８ ２．８４％

预收账款

４６２．９６ ５．１７％ ５０５．２２ ２．２３％ －４２．２６ ２．９４％

应交税费

４，７３２．４８ ５２．８９％ ７８７．６３ ３．４７％ ３，９４４．８５ ４９．４２％

其它应付

２，３２８．１２ ２６．０２％ １９，０９９．６６ ８４．１９％ －１６，７７１．５４ －５８．１７％

非流动负债

４３０．０９ ４．８１％ － ０．００％ ４３０．０９ ４．８１％

总负债

８，９４７．４１ １００．００％ ２２，６８５．９６ １００．００％ －１３，７３８．５６ －６０．５６％

交易完成后，公司负债仍以流动负债为主，其中应交税费的比重较大，占负债总额的比重为

５２．８９％

，

其原因为拟置入资产具有较强的盈利能力，应交税费余额较大。 总体来看，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的资产

负债率较低（仅为

１．６８％

），现金充足（货币资金余额为

２１４

，

２６４．４５

万元，占总资产的比例达到

４０．１２％

），公

司偿债压力较低，抵御风险的能力较强。

３

、本次交易前后的财务安全性比较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 交易完成后 交易前 交易前后比较

流动比率

２６．３４ １．７８ ２４．５７

速动比率

２５．８５ １．７５ ２４．０９

现金比率

２５．１６ １．６９ ２３．４６

交易完成后，公司的流动比率、速动比率、现金比率均较交易前大幅提高，公司的财务安全性显著增强。

４

、本次交易前后的资产运营效率比较

２０１１

年度 交易完成后 交易完成前 交易前后比较

应收账款周转率

（

次

／

年

）

１９．２２ １５４．７０ －１３５．４８

存货周转率

（

次

／

年

）

２．７５ ２５．６７ －２２．９２

总资产周转率

（

次

／

年

）

０．１２ ０．１０ ０．０２

本次交易前，公司所从事的业务是基于北京柏悦酒店开展的餐饮及住宿服务，账面应收账款和存货

余额均很小。本次交易完成后，科学城所从事的业务将变为银、铅、锌矿的采选与销售，应收账款与存货余

额均较本次交易前大幅提升，导致交易完成后公司的应收账款与存货周转率的下降。 但从公司总资产周

转率的角度分析，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的总资产周转率亦将提高，公司整体资产运营效率得到提升。

（二）经营成果分析

１

、本次交易前后科学城营业收入、净利润比较

单位：万元

２０１１

年度 交易完成后 交易前 交易前后比较

餐饮住宿

－ ２４

，

３２７．４４ －２４

，

３２７．４４

矿产品销售

６４

，

７０３．４６ － ６４

，

７０３．４６

合计

６４

，

７０３．４６ ２４

，

３２７．４４ ４０

，

３７６．０２

交易完成后， 公司不再经营餐饮住宿业， 营业收入将完全来自矿产品销售。 公司营业收入由

２４

，

３２７．４４

万元增加至

６４

，

７０３．４６

万元，增长幅度高达

１６５．９７％

。 交易完成后，公司营业收入规模将出现跨越式

增长，从而扭转公司营业收入增长乏力的困境。

２

、本次交易前后盈利能力指标比较

２０１１

年度 交易完成后 交易前 交易前后比较

交易前后变

动比例

营业收入

（

万元

）

６４

，

７０３．４６ ２４

，

３２７．４４ ４０

，

３７６．０２ １６５．９７％

营业成本

（

万元

）

７

，

３３８．６５ １４

，

６６６．３６ －７

，

３２７．７１ －４９．９６％

毛利率

８８．６６％ ３９．７１％ ４８．９５％ １２３．２７％

营业利润

（

万元

）

４６

，

３４３．６８ ２

，

８９６．５３ ４３

，

４４７．１５ １４９９．９７％

利润总额

（

万元

）

４６

，

２３３．８４ ２

，

８９６．３０ ４３

，

３３７．５５ １４９６．３１％

净利润

（

万元

）

３８

，

６４６．９１ ２

，

９９３．９５ ３５

，

６５２．９６ １１９０．８３％

归属母公司净利润

（

万元

）

２６

，

５９８．７６ ２

，

９９７．０９ ２３

，

６０１．６７ ７８７．４９％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２４５０ ０．０４８１ ０．１９６９ ４０９．４０％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６．９６％ ３．２４％ ３．７２％ １１４．８１％

如上表所示，交易完成后，公司的营业收入及利润规模均有较大幅度上升，公司盈利能力发生了实质

性改变。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的营业收入由交易前的

２４

，

３２７．４４

万元增加到

６４

，

７０３．４６

万元，增长幅度为

１６５．９７％

；

２０１１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由交易前的

２

，

９９７．０９

万元增加到

２６

，

５９８．７６

万元，公司的盈利能力

发生了根本性改变，盈利水平显著增强。由于上市公司现有业务的局限，使上市公司最近几年盈利能力较

弱甚至出现亏损，公司持续盈利能力受到严重影响。 公司通过本次交易将盈利能力较弱的业务资产予以

出售，同时购入优质的矿业资产

－

玉龙矿业

６９．４６８５％

股权。

２０１０

与

２０１１

年度，玉龙矿业累计实现营业收入

１０．１６

亿元，累计实现净利润

６．７２

亿元（本次交易标的玉龙矿业

６９．４６８５％

股权相应期间对应累计净利润为

４．６７

亿元）。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的净资产收益率由

３．２４％

提高至

６．９６％

，增长幅度为

１１４．８１％

；基

本每股收益由交

０．０４８１

元

／

股提高至

０．２４５０

元

／

股，增长幅度为

４０９．４０％

。

综上，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的销售规模、净资产收益率及每股收益等体现盈利能力的财务指标都将

有较大提升。 重组完成后，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显著提升，符合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

七、本次新增股份发行上市相关机构

（一）独立财务顾问

名称：国都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南大街

３

号国华投资大厦

９

层、

１０

层

法定代表人：常喆

电话：

０１０－８４１８３３４０

传真：

０１０－８４１８３２２１

项目主办人：郭斌、黄立甫

（二）法律顾问

名称：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

１９

号国际大厦

２３０１

室

法定代表人：付洋

电话：

０１０－５８９１８１６６

传真：

０１０－５８９１８１９９

经办律师：江华、王萌

（三）审计机构

名称：中喜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崇文门外大街

１１

号新成文化大厦

Ａ

座

１１

层

法定代表人：张增刚

电话：

０１０

—

６７０８５８７３

传真：

０１０

—

６７０８４１４７

签字注册会计师：王双印、田野、常伟

（四）拟购买资产评估机构

名称：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２８

号凯晨世贸中心东座

Ｆ４

层

法定代表人：沈琦

电话：

０１０－８８００００６６

传真：

０１０－８８００００６６

签字注册评估师：刘朝晖、周良、王彦令、赵和

（五）拟置出资产评估机构

名称：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北街

２

号月坛大厦

２３

层

法定代表人：孙建民

电话：

０１０－６８０８３０９７

传真：

０１０－６８０８１１０９

签字注册评估师：汪仁华、胡铁力

五、保荐机构（财务顾问）的上市推荐意见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与国都证券签署了《财务顾问协议》，后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双方签署了《财务顾问补充协

议书》，约定双方权利义务关系。 国都证券指定郭斌、黄立甫为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宜的财务顾问主

办人。

国都证券对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实施情况的结论性意见为：

“

１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实施过程履行了法定的决策、审批、核准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重

组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２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科学城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了

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３

、相关后续事项的履行不存在实质性障碍，对科学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不构成重大法律风险。

４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重组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科学城具备非公开发行

股票及相关股份上市的基本条件，同意推荐科学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

六、其他重要事项

公司未发生可能对公司有较大影响的其他重要事项，也不存在其他需说明的事项。

七、备查文件

１

、中国证监会下发的《关于核准南方科学城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及向侯仁峰等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２

］

１７４０

号）；

２

、中喜会计师出具的中喜验字（

２０１３

）第

０２００１

号《验资报告》

３

、国都证券出具的《国都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南方科学城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及现金

和发行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之核查意见》

４

、康达所出具的《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关于南方科学城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及现金和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实施情况的法律意见书（二）》

５

、中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证券预登记确认书。

特此公告。

南方科学城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１月２２日

南方科学城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重大资产重组相关方出具承诺事项的公告

南方科学城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科学城”）本次重大资产出售及现金和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方案是：本公司以全资子公司北京银泰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银泰酒店公司”）

１００％

股权作为拟置出资产，由中国银泰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银泰”）

以现金收购；本公司以现金及发行股份的方式向侯仁峰、王水及李红磊购买其合计持有的内蒙古玉龙矿

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玉龙矿业”）

６９．４６８５％

股权；本公司向中国银泰定向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不超过

２．５

亿元。

作为本次交易对方或其他相关方，中国银泰、侯仁峰、王水及李红磊已做出包括但不限于规范关联交

易、避免同业竞争、保障上市公司独立性等方面的多项承诺。 相关承诺内容已被《南方科学城发展股份

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及现金和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修订稿）》（以下

简称“重组报告书”）引用，上述各方对科学城在该报告书中引用的相关承诺内容无异议，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交易各方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过程中所做出的承诺主要包括如下：

一、中国银泰的承诺

１

、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本次交易完成后，中国银泰仍为科学城之控股股东，沈国军仍为科学城之实际控制人。为避免与科学

城产生同业竞争的情形，沈国军及中国银泰出具承诺函，内容如下：

“一、本人及中国银泰承诺：截至本函签署之日，未投资、从事、参与或与任何他方联营、合资或合作其

他任何与铅、锌、银矿产品开采、加工相同或相似业务；亦不直接或间接从事、参与或进行与科学城生产、

经营相竞争的任何活动且不会对该等业务进行投资。

二、如本人、中国银泰及其他控股企业与科学城及其控股企业之间存在有竞争性同类业务，本人、中

国银泰及其他控股企业将立即通知科学城，将该商业机会让与科学城并自愿放弃与科学城的业务竞争。

三、本人、中国银泰在该承诺函生效前已存在的与科学城及其控股企业相同或相似的业务，一旦与科

学城及其控股企业构成竞争，本人、中国银泰将采取由科学城优先选择控股或收购的方式进行；如果科学

城放弃该等优先权，则本人、中国银泰将通过注销或以不优惠于其向科学城提出的条件转让股权给第三

方等方式，解决该等同业竞争问题。

四、承诺人如因不履行或不适当履行上述承诺因此给科学城及其相关股东造成损失的，应以现金方

式全额承担该等损失，同时互付连带保证责任。

五、本函自出具日始生效，为不可撤销的法律文件。 ”

２

、关于减少及规范关联交易之承诺函

本次交易完成后，中国银泰仍为科学城之控股股东，为减少及规范关联交易，中国银泰出具承诺函如

下：

“一、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 本公司及其他控股企业将尽量避免与科学城之间产生关联交易事

项；对于不可避免发生的关联业务往来或交易，将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按照公平、公允和等价有偿的原

则进行，交易价格将按照市场公认的合理价格确定。

二、本公司将严格遵守科学城公司章程等规范性文件中关于关联交易事项的回避规定，所涉及的关

联交易均将按照规定的决策程序进行，并将履行合法程序、及时对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信息披露；不利用关

联交易转移、输送利润，损害科学城及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三、承诺人如因不履行或不适当履行上述承诺因此给科学城及其相关股东造成损失的，应以现金方

式全额承担该等损失，同时互付连带保证责任。

四、本函自出具日始生效，为不可撤销的法律文件。 ”

３

、关于保证科学城独立性的承诺函

为保证上市公司重组完成后的独立性，中国银泰及沈国军出具承诺内容如下：

“一、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中国银泰仍为科学城之控股股东，沈国军先生仍为科学城之实际控

制人，将继续按照

Ａ

股上市公司相关规范性文件对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相关要求履行法定义务，避

免同业竞争、规范关联交易、保证科学城在资产、机构、业务、财务、人员等方面保持独立性。

二、承诺人如因不履行或不适当履行上述承诺因此给科学城及其相关股东造成损失的，应以现金方

式全额承担该等损失。 ”

４

、关于股份锁定期的承诺

中国银泰承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三年内，对其所拥有的科学城股份无处置计划；因本次重大

资产重组所认购的科学城之股份，自取得该股份之日起

９６

个月内不转让。

５

、关于规范与上市公司资金往来及对外担保的承诺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中国银泰仍科学城控股股东。为规范与上市公司资金往来及对外担保，中

国银泰承诺：

“一、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承诺人及其关联方与科学城的资金往来将严格遵守《关于规范上市

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证监发［

２００３

］

５６

号）的相关规定。

二、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承诺人将严格遵守《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证监发

［

２００５

］

１２０

号）的有关规定，严格控制科学城对外担保风险。

三、承诺人如因不履行或不适当履行上述承诺因此给科学城及其相关股东造成损失的，应以现金方

式全额承担该等损失。 ”

６

、关于先偿付银泰酒店公司借款及股权转让款、后办理银泰酒店公司产权过户的承诺

为确保避免形成对上市公司的潜在资金占用，中国银泰承诺在科学城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重大

资产重组的批文后，在核准文件的有效期内先行向科学城支付银泰酒店公司的借款及股权转让价款，

３

天

后再与科学城协商办理银泰酒店公司的产权过户及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７

、关于认购科学城发行股份的承诺

中国银泰承诺将按照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方案认购科学城发行的不超过

５０００

万股股份。

中国银泰如因不履行或不适当履行上述承诺因此给科学城及相关股东造成损失的，应以现金方式全

额承担因不履行或不适当履行上述承诺造成的损失。

８

、关于承担科学城因法人间借贷可能遭致的损失的承诺

银泰酒店公司作为科学城的子公司，因其并无实力出资建设北京柏悦酒店，建设所需资金均由科学

城和中国银泰之子公司北京银泰置业有限公司投入。 自

２００５

年至今， 科学城累计投入

８２０００

万元， 其中

２００００

万元形成对银泰酒店公司的资本金，其余

６２０００

万元形成对银泰酒店公司的借款。

如因上述借款事项导致科学城被相关行政主管机关或司法机关要求处以罚款、征收滞纳金或被任何

他方索赔等，中国银泰将以现金支付的方式无条件承担科学城因此受到的全部经济损失。

二、侯仁峰、王水及李红磊的承诺

１

、标的资产的利润补偿承诺

侯仁峰、王水及李红磊承诺，玉龙矿业在

２０１２

年度净利润数不低于

２．８

亿元，

２０１３

年度净利润数不低

于

３．１

亿元，

２０１４

年度净利润数不低于

３．４

亿元。净利润数为当年玉龙矿业经审计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

利润合计数。若玉龙矿业的实际净利润小于承诺净利润，则由侯仁峰、王水及李红磊以本次交易中各方获

得的现金和股份总数为上限按比例向上市公司进行补偿。

补偿数额为当年实际净利润数与承诺净利润数的差额，具体计算公式为：补偿数额

＝

（截至当期期末

累积承诺净利润数

－

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际净利润数）

×６９．４６８５％

科学城、侯仁峰、王水、李红磊共同委托负责科学城年度审计工作的会计师事务所在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４

年每一会计年度审计报告出具时， 就玉龙矿业实际净利润数与承诺净利润数的差异情况进行审核，

并出具盈利专项审核意见。 净利润差额以盈利专项审核意见为准。

利润补偿的方式如下：

（

１

）侯仁峰、王水、李红磊将其本次认购的股份总数按下列公式计算补偿股份数，该三人按照其各自

在本次发行中取得的科学城股份比例分别计算该部分补偿股份， 由科学城以总价

１

元的价格进行回购并

注销。 补偿股份总数不超过该三人本次认购的新股总数。 当年补偿股份数的计算公式为：

当年补偿股份数

＝

本次发行股份总数

×

（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数

－

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际净

利润数）

／

各年承诺净利润数总和

－

以前年度已补偿股份数

（

２

）现金补偿：按照下列计算公式，在当年度盈利专项审核意见出具后计算该年度现金补偿数，王水

按照以下方式计算其应承担的现金补偿金额，现金补偿金额不超过其因本次交易获得的现金总额。 当年

现金补偿金额的计算公式为：

当年现金补偿金额

＝

现金对价总金额

×

（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数

－

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际净

利润数）

／

各年承诺净利润数总和

－

以前年度已补偿的现金金额

（

３

）如科学城在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和

２０１４

年有现金分红的，侯仁峰、王水、李红磊按前述公式计算的补偿

股份总数在回购股份实施前上述年度累计获得的分红收益应随之无偿赠与给科学城； 如科学城在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和

２０１４

年实施送股、公积金转增股本的，上述公式中“本次发行股份数”应包括送股、公积金转

增股本实施行权时侯仁峰、王水、李红磊所获得的股份数。

（

４

）科学城在每年年报披露之日起

３０

日内，回购并注销侯仁峰、王水、李红磊应当补偿股份数。

（

５

）如上述回购股份并注销事宜由于科学城减少注册资本事宜未获相关债权人认可或未经股东大会

通过等原因而无法实施的，则侯仁峰、王水、李红磊承诺于

２

个月内将等同于上述回购股份数量的股份赠

送给其他股东（“其他股东”指科学城赠送股份实施公告中所确定的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除该三人之外

的股份持有者），其他股东按其持有股份数量占股权登记日扣除侯仁峰、王水、李红磊持有的股份数后科

学城的股份数量的比例享有获赠股份。

在补偿期限届满时，科学城将对玉龙矿业进行减值测试，如期末减值额

／

玉龙矿业评估作价

＞

补偿期

限内已补偿股份总数

／

认购股份总数，则侯仁峰、王水、李红磊将另行补偿股份。 另需补偿的股份数量计算

公式为：

期末减值额

／

每股发行价格

－

补偿期限内已补偿股份总数

２

、关于避免同业竞争之承诺函

由于侯仁峰、王水及李红磊均以其各自持有的玉龙矿业股权认购科学城本次新增发行股份，为避免

重组完成后与科学城之间产生同业竞争，侯仁峰、王水及李红磊均承诺：

“一、本人承诺：截至本函签署之日，除享有玉龙矿业股权之外，未投资、从事、参与或与任何他方联

营、合资或合作其他任何与铅、锌、银矿产品开采、加工相同或相似业务。

二、自本函签署之后至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科学城股份或担任科学城（含其控股子公司）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期间内，亦不直接或间接从事、参与或进行与科学城生产、经营相竞争的任何活动且不会对

该等业务进行投资。

三、如本人及其他控股企业与科学城及其控股企业之间存在有竞争性同类业务，本人及其他控股企

业将立即通知科学城，将该商业机会让与科学城并自愿放弃与科学城的业务竞争。

四、本人在该承诺函生效前已存在的与科学城及其控股企业相同或相似的业务，一旦与科学城及其控股

企业构成竞争，本人将采取由科学城优先选择控股或收购的方式进行；如果科学城放弃该等优先权，则本人

将通过注销或以不优惠于其向科学城提出的条件转让股权给第三方等方式，解决该等同业竞争问题。 ”

截至本报告披露之日，该承诺持续有效，仍在履行过程中，承诺人无违反该承诺的情况。

３

、减少及规范关联交易之承诺函

侯仁峰、王水及李红磊承诺：

“一、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本人及其他控股企业将尽量避免与科学城之间产生关联交易事项；

对于不可避免发生的关联业务往来或交易，将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按照公平、公允和等价有偿的原则

进行，交易价格将按照市场公认的合理价格确定。

二、本人将严格遵守科学城公司章程等规范性文件中关于关联交易事项的回避规定，所涉及的关联

交易均将按照规定的决策程序进行，并将履行合法程序、及时对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信息披露；不利用关联

交易转移、输送利润，损害科学城及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三、承诺人如因不履行或不适当履行上述承诺因此给科学城及其相关股东造成损失的，应以现金方

式全额承担该等损失，同时互付连带保证责任。 ”

４

、关于保证科学城独立性的承诺函

侯仁峰、王水及李红磊承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将按照包括但不限于《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等规范性文件的要求，确保科学城公司的独立性，积极促使科学城在资产、业务、财务、人员等

方面保持独立性。

５

、关于本次发行股份锁定期的承诺

侯仁峰、王水及李红磊承诺其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中所认购的科学城之股份，自取得该股份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转让；上述期限届满后，将按照届时合法有效的规范性文件处理股票转让事宜。

６

、关于规范与上市公司资金往来及对外担保的承诺

侯仁峰、王水及李红磊承诺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三人及其关联方与科学城的资金往来将严

格遵守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证监发［

２００３

］

５６

号）的相关规定。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侯仁峰、王水及李红磊将严格遵守《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

知》（证监发［

２００５

］

１２０

号）的有关规定，严格控制科学城对外担保风险。

７

、关于不存在一致行动的承诺

侯仁峰、王水及李红磊就是否存在关联交易及一致行动关系等事项承诺如下：

“一、本函出具人承诺：截至本函出具之日，侯仁峰、王水及李红磊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二、本函出具人承诺：侯仁峰、王水及李红磊之间不存在通过协议或其他安排，在玉龙矿业的生产经

营和股份收益等方面形成一致行动关系的情形；亦不存在通过协议或其他安排，共同扩大将来其所能支

配的科学城股份表决权数量的行为或事实；

三、本函出具人承诺：侯仁峰、王水及李红磊承诺不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将来亦不会基于

其所持有的科学城股份谋求一致行动关系。

四、承诺人如因不履行或不适当履行上述承诺因此给科学城及其相关股东造成损失的，应以现金方

式全额承担该等损失，同时互付连带保证责任。 ”

截至本报告披露之日，该承诺持续有效，仍在履行过程中，承诺人无违反该承诺的情况。

８

、关于支持将董事任免列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的承诺

侯仁峰、王水及李红磊同意将科学城董事会成员任免案的表决作为股东大会特别表决事项。 在本次

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对涉及“科学城董事会成员任免的议案必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

之二以上通过”的《南方科学城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正案》投同意票。

侯仁峰、 王水及李红磊如因不履行或不适当履行上述承诺因此给科学城及相关股东造成损失的，应

以现金方式全额承担该等损失，同时互付连带保证责任。

截至本公告出具日，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方未出现违反上述承诺的情形。

特此公告。

南方科学城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１月２２日

证券简称：星宇股份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７９９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０５

常州星宇车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２０１１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

预留的限制性股票授予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根据常州星宇车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常州星宇车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修订稿》（以下简称“激励计划”）以及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

和

２０１２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相关决议， 公司激励计划中预留的限制性股票

授予工作已经完成，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授予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

二、授予价格：

４．８９

元

／

股

三、股票来源：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的公司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股票

四、授予数量：

１９７

，

０００

股

五、授予对象：

４１

人

六、锁定和解锁安排：

自限制性股票授予日起的

１２

个月内，激励对象根据激励计划获授的限制

性股票被锁定，不得转让。

本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分三期解锁，在解锁期内满足激励计划的解锁条

件的，激励对象可分别在授予日起

１２

个月后，

２４

个月后，

３６

个月后申请解锁所

获授的限制性股票总量的

４０％

、

３０％

、

３０％

。

七、股份登记手续办理情况

经董事会申请，上海证券交易所确认，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

海分公司核准登记，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１

日，本次授予的

１９７

，

０００

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

股已完成股份登记手续。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了

证券变更登记证明。

八、公司前十名股东、实际控制人变化情况

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原来的

２３９

，

４９２

，

６００

股增加至

２３９

，

６８９

，

６００

股，公司前十名股东无变化，未导致公司控制权变化。 周晓萍女

士仍然为公司第一大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九、本次限制性股票登记完成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表

单位：股

股东名称

本次变动前

本次 增

加额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数量 数量 比例

一

、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１７８

，

８０９

，

４５０ ７４．６６％ １９７

，

０００ １７９

，

００６

，

４５０ ７４．６８％

１．

国家持股

２．

国有法人持股

１７

，

６８０

，

０００ ７．３８％ １７

，

６８０

，

０００ ７．３８％

３．

其他内资持股

１６１

，

１２９

，

４５０ ６７．２８％ １９７

，

０００ １６１

，

３２６

，

４５０ ６７．３１％

其中

：

境内非国有法人持股

１７

，

６７６

，

０００ ７．３８％ １７

，

６７６

，

０００ ７．３７％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１４３

，

４５３

，

４５０ ５９．９０％ １９７

，

０００ １４３

，

６５０

，

４５０ ５９．９３％

４．

外资持股

其中

：

境外法人持股

境外自然人持股

二

、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６０

，

６８３

，

１５０ ２５．３４％ ０ ６０

，

６８３

，

１５０ ２５．３２％

合计

２３９

，

４９２

，

６００ １００％ １９７

，

０００ ２３９

，

６８９

，

６００ １００％

十、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后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由于本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仅为

１９７

，

０００

股，且分三年解锁，分别解

锁

４０％

、

３０％

、

３０％

，每年解锁的数量有限，对公司当年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均

不构成重大影响。

十一、备查文件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

明》。

特此公告。

常州星宇车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一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０９９

证券简称：太平洋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８

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质押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接公司股东北京华信六合投

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信六合”）通知，依据华信六合与中融国际信托有限

公司所签署的质押合同， 华信六合将其持有的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１

，

６００

，

０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０．１０％

）予以质押。上述质押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８

日在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了证券质押登记手续。

截至本公告日， 华信六合持有本公司

１７９

，

０３０

，

２１１

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１０．８３％

； 包括上述质押已累计质押

１１８

，

０７２

，

９１０

股股份，占

其所持本公司股份的

６５．９５％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７．１４％

。

备查文件：

证券质押登记证明。

特此公告。

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一月二十二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１００９

股票简称：南京银行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０１

关于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设立基金公司的提示性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经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４

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为

抓住发展机遇，适应金融市场发展，实现公司战略目标，董事会同意授权经营

层开展发起设立基金管理公司的相关工作。

目前，公司拟设立建邺基金管理公司（公司名暂定），注册资本拟为

２

亿元

人民币。 其中：本公司出资人民币

１．６

亿元，南京新港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出

资人民币

０．４

亿元。 该基金公司的设立还需经监管部门批准，存在审批不被通

过的风险，公司董事会敬请投资者谨慎对待。

特此公告。

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三年一月二十三日

股票简称：雅戈尔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１７７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０２

雅戈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一大股东股权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

｜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公司于近日接到公司第一大股东宁波雅戈尔控股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雅戈尔控股”）有关办理股权质押的通知。

雅戈尔控股将其持有的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３０５

，

２２０

，

０００

股质押给

昆仑信托有限责任公司，期限为

５

年，并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２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证券质押登记手续。

截至本公告日，雅戈尔控股共持有本公司

６９９

，

２７２

，

１８１

股股份，占公司

总股本的

３１．４１％

；其中已质押股份

４０２

，

０５０

，

０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１８．０６％

。

特此公告。

雅戈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１月２３日


